
 

教务字〔2020〕第 14 号 

关于开展 2020年春季学期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依据《山西农业大学大类

招生与专业分流管理办法（试行）》，学校将开展2020年春季学期大类招生专业

分流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分流范围 

2018级、2019级按专业大类招生，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应在第3或第5学期进行

专业分流的专业类（转专业至专业大类的学生也须参加专业分流）。 

二、工作要求 

1.强化组织领导。实施大类招生的学院要成立以书记、院长为组长，分管本

科教学的副院长，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专业负责人，学生辅导员等为成员的

专业分流工作小组，负责本学院专业分流的具体工作。 

2.制定实施方案。相关学院根据《山西农业大学大类招生与专业分流管理办

法（试行）》要求，制定本学院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实施方案，明确各专业分流条

件、分流时间、各专业接收人数、公示方式和申诉受理渠道，并提出学院的分流

调控措施。  

3.做好专业分流宣传。相关学院在专业分流前要向学生发布专业分流实施方

案，宣讲各分流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办学特色和办学优势，引导学生充

分分析自身条件和兴趣，了解专业特色、社会需求和就业前景，理性选择专业及

方向。 

4.分流原则与依据。专业分流要坚持学生自主选择与学院引导、调控相结合

的原则，以个人意愿、学习成绩、综合表现为依据，由学院考虑学科和专业布局

的合理性，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学院教学资源最优化利用的基础

上，合理确定专业容量，引导学生进行专业分流。  

5.专业分流限定与分班。专业分流限定在学生就读大类所含的专业或专业方



向。分流后专业班学生数原则上不低于一个自然班人数（20-30人），人数不足

以开班的专业，学院要根据分流实施方案将相关学生再分流至专业大类中的其他

专业就读。  

三、时间安排 

1.4月17日前，相关学院须确定本学院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实施方案，并在学

院网站面向学生发布，做好分流宣传工作。同时将专业分流实施方案纸质版（加

盖公章）报教务处204室备案，电子版发送至邮箱Fuyl2020@163.com。 

2.4月30日前，相关学院须完成专业分流宣讲和本学院学生专业分流情况摸

底。 

3.5月初，学校将开通专业分流网上填报系统，相关学院组织学生在网上填

报专业分流志愿，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请各学院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在分流过程中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分流

原则，确保专业分流工作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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